
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原住民族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 

臺教國署原字第 1090019601B 號令訂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規定，實施原住民

族語文課程，確保學生選習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得依學生需求及學校發展願景與特色，於校訂課程規劃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族專班，應於校訂課程開設六學分（進修部四節）原住民族

語文課程，並得於假日或寒、暑假實施。 

  適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班別，於彈性學習時間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者，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為之。 

三、學校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應納入課程計畫，取得課程代碼，供學生選修。 

  學生選習意願有變更者，學校應配合調整課程計畫。 

  學校為了解前項學生選習意願，應辦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選修意願調查。 

四、學校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應充分尊重學生及家長選擇權，並將開設情形通知學生家

長。 

  學校得視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選習學生數、學生學習程度及需求，依學生選習原住民族語

文類別，以班群方式編組實施，不受班級或年級限制；成班人數上限，應符合高級中等

教育法施行細則規定。 

  前項班群應以於同一時段實施為原則；同語文類別選習之總人數不足十二人者，以合班

上課為原則。 

五、學校獨立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不易者，得跨校，於假日或寒、暑假開設。 

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之發展，應配合核心素養及各學習階段或語文程度級別之學習重點；

課程開始前，學校或任課教師應採用合宜方式，以了解學生族語程度，並選用合適教材，

實施適性教學。 

七、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選習人數及選修課程開設情形，於

本署指定之系統填報；學校各該主管機關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完成線上資料審

查。 

八、原住民族語文師資，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依師資培育法培育，取得教師證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之教師。 

  （二）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聘任之專職族語老師。 

  （四）依原住民族教育法遴聘之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原住民族語文專長之人士。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應建置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師資人力資料庫；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現職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之教師名冊。 

  （二）受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初階、進階培訓通過之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名冊。 

  （三）受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初階、進階培訓通過之專職族語老師名冊。 

  地方政府為前項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應確切掌握

原住民族語文師資現狀，作為推動培訓計畫及學校安排師資之參考。 



九、學校各該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鼓勵教師參與，並通過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二）對主管學校原住民族語文師資未符應需求情事，應積極研議協助措施。 

十、學校辦理教師甄選時，應優先考量進用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之合格

教師，並安排其教授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學校為因應原住民學生修習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需要，應鼓勵教師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

學。 

 


